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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推動家庭福利服務的新思考 
「新北縣 好家園－臺北縣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方案」之介紹 

楊 素 端 詹 玉 蓉 黃 逢 明  

壹、前 言 

「家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

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與家庭息息相

關，個人在家庭中能夠體驗愛、培養安

全感及歸屬感，進而發展出信任與信

心，因此家庭是人類最基本且最重要的

社會化場所，也是影響人類行為最重要

的一個社會組織。 
近一世紀由於全球化、民主化、工

業化及後工業化導致社會結構急遽變

遷，在大環境的影響下，家庭結構、家

庭資源及家庭關係也跟著有所改變，家

庭型態也日趨多元，例如單親家庭、隔

代教養家庭、跨國婚配家庭……等。此

外身處現今臺灣社會的許多家庭亦由於

結構性失業問題、貧富及城鄉差距擴

大、傳統社區關係解組等因素，因此需

承受更沈重的壓力，在負擔經濟及照顧

責任時倍為吃力，尤其對於無力擷取資

源、系統長期封閉的家庭而言，壓力的

累積、加上非預期事件的發生，可能引

爆出虐待、自殺、傷害等危機事件，對

於個人、家庭、乃至社會造成嚴重的影

響與創傷。 
家庭功能衰退非個案現象，更反映

出社會整體的警訊與問題，若沒有明確

的家庭政策指引，可能會忽略社會變遷

的事實，造成家庭功能式微及關係不穩

定的現象，為回應各界制定家庭政策的

呼籲，行政院於 91 年 5 月召開的第 3 屆

全國社會福利會議議程納入「如何健全

家庭功能，提升生活品質」乙項，會中

並做成「本著尊重多元家庭價值，評估

不同家庭需求，建立整合家庭群組建

議，研擬以需求為導向的家庭政策」之

決議，並責成內政部邀集各相關部會，

擬定我國現階段家庭政策，家庭政策並

於 93 年 10 月 18 日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

委員會第 8 次會議通過。 
此外為預防家庭因危機事件而解

組、或使家庭成員遭受傷害，內政部 93
年 11 月亦擬具「落實兒童及少年保護、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通報及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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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案」，期望透過高風險家庭之篩檢

與輔導、強化社區鄰里之宣導以及加強

責任通報人員之認知與重視，讓兒童少

年虐待及家庭暴力案件能及時獲得處

遇，降低其嚴重性。而其中有關高風險

家庭篩檢與輔導部分，則是期望藉由社

區中學校系統、就業輔導個案管理系

統、民政、衛生、警察人員等，依「高

風險家庭評估表」篩選發現遭遇困難或

有需求之家庭，主動提供預防性服務。 
我們進一步思索，不論是民眾或是

責任通報人員，通報高風險家庭之後，

案件大多集中至社會局，面對許多複雜

的家庭問題，社會局能獨當一面嗎？除

了通報以外，我們應該還有什麼積極作

為，可以提供家庭哪些相關服務？此外

鑑於「支持家庭」為家庭政策的政策主

軸，且家庭的定義也不只以父母及未成

年子女為單位，現已涵蓋所有的家庭成

員，加上現行有關家庭福利服務常只有

點的考量而缺乏整體制度面的規劃設

計，因此臺北縣政府為防患未然並落實

辦理中央「家庭政策」與「兒童及少年

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通報及防

治工作實施方案」、「高風險家庭關懷輔

導處遇實施計畫」之相關工作，積極研

擬「新北縣 好家園－臺北縣支持家庭

功能發展實施方案」，以支持家庭功能發

展為目標，以家庭整體需求為考量，整

合社政、勞政、教育、衛生、警政等單

位資源，提供預防性及補充性的服務，

預防家庭問題發生，而當家庭危機風險

一出現時，立即主動介入與協助，避免

風險持續擴大，並積極協助遭受重大變

故及家庭暴力家庭復原與重建。 

貳、臺北縣家庭現況分析 

位於臺灣頭的臺北縣，土地面積

2,052 平方公里，是臺北市的 8 倍大；人

口快速成長，至 93 年 12 月，人口已逾

370 萬人，居臺灣之首，比世界上 69 個

國家的人口還多。由於臺北地區工作機

會多，吸引眾多人口遷入，依統計臺北

縣人口中有七成以上來自全國各縣市，

已成為臺灣地區人口遷入之主要區域，

也是臺北縣的一大特色，茲將臺北縣家

庭現況分析如後： 

一、 家庭暴力、兒童少年虐待及寄養兒

童人數升高 
外來人口定居臺北縣是為了謀求一

份好工作，以維持家庭經濟生活，然而

由於整體結構性失業的因素，臺北縣失

業率從 89 年的 2.97%，一路攀升，於民

國 91 年達到 5.50%高峰，雖至民國 93 年

已下降為 4.30%，但仍有許多家庭因主要

負擔生計者失業而落入家庭危機；又當

家庭壓力升高，家庭成員無法靠自己解

決問題及宣洩壓力時，可能導致家庭暴

力、兒童少年虐待等事件的發生。以臺

北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所服務

的個案量來看，可以發現家庭暴力事件

自民國 90 年至 93 年有逐年增加趨勢，

93 年合計 7,486 件，平均每月達 623
件；在兒童少年保護方面，臺北縣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民國 93 年輔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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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少年保護個案則計 1,623 人，平均每月

達 135 件，此外臺北縣 93 年每月平均受

保護寄養兒童少年個案達 201 件，家庭

功能失能之寄養兒童少年個案則達 193
件。 

二、單親家庭增加 
臺北縣的離婚率也有日益升高的趨

勢，民國 82 年為 1.67�，到了民國 86 年

爬升到 2.03�，民國 92 年再創新高 3.23
�，民國 93 年離婚對數亦達 11,342 對，

比民國 82 年增加 6,024 對。隨著離婚率

與未婚生子的增加，伴隨而來的是單親

家庭數量的成長，其中單親女性有逐年

增加的趨勢，截至民國 93 年底，臺北縣

單親女性估計約有 3 萬餘人，單親家庭

一般可能遭遇經濟、就業、子女照顧與

心理調適的問題，特別是女性單親家庭

由於經濟的脆弱，更有可能成為立即性

的弱勢，亟需社會支持系統的扶助。 

三、棄嬰棄兒增加 
此外，隨著離婚率不斷攀升，離婚

後子女監護問題已成為兒童及少年福利

重要議題之一，臺北縣政府委託臺灣兒

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臺北縣分事務所辦

理法院聲請之未成年子女監護權訪視調

查案 92 年度總計 1,579 件，93 年度合計

1,639 件，案件數占全國總數四分之一。

又根據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的調查發

現，臺灣平均每 3 天就會出現一名棄

嬰，其中有超過一半是來自未成年少

女，而根據臺北縣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

心的統計，民國 93 年處理棄嬰棄兒共計

15 位，而這僅是冰山一角，少女未婚懷

孕、墮胎等問題更應予以重視。另根據

臺北縣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統計，民

國 93 年呈現兒童疏忽問題 200 案，少年

疏忽問題 35 案，如果未能及時予以協

助，可能導致學業中輟、涉入不良場

所、加入幫派及性交易等問題，民國 92
年臺北縣通報中輟生計 1,236 位，民國

93 年 1 至 7 月計 1,099 位，民國 92 年因

性交易受保護少女 55 位，民國 93 年則

合計 83 位。 

四、低收入戶人口的增加 
失業率及單親家庭的增加，影響臺

北縣許多民眾面臨經濟上的困境，也使

得貧窮人口增加，以低收入戶（家庭總

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

低生活費標準以下者，民國 92 年最低生

活費為 8,426 元，民國 93 年為 8,529
元）作為審查貧窮的標準來看，臺北縣

貧窮率（低收入戶人口占全縣總人口比

例）自民國 83 年的 0.44%，上升至民國

93 年的 0.60%，而貧戶率（貧窮家戶占

全縣總家戶比例）自民國 83 年的

0.64%，上升為民國 93 年的 0.68%，10
年之間，低收入戶增加了 3,346 戶，此

外，臺北縣許多民眾因貧病、孤苦無依

或生活陷入急困者，亦需獲得妥適之照

顧與協助。 

五、自殺率增加 
臺北縣民國 93 年自殺未遂人數計

1,384 人，較 91 年之 838 人，增加 546
人；另 93 年度列管自殺案件數計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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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較 92 年之 831 件，增加 106 件。 

六、生育率降低 
由於國人受教育的時間延長，晚婚

已是一存在已久的事實，其所造成的影

響是婦女生育年齡的延後與生育率的降

低（因可生育時間縮短），使得臺北縣人

口結構成為「老年人口愈來愈多、幼年

人口愈來愈少」之倒三角型，產生人口

斷層、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及扶養負

擔過重等問題，其影響不可謂不小。臺

北縣民國 93 年出生人口為 33,231 人，較

民國 92 年減少 1,055 人，較民國 88 年時

減少 7,893 人。綜觀近年來臺北縣出生人

數，除民國 89 年（適逢千禧年及生肖龍

年）外，皆呈現下降趨勢。核心家庭因

生育率下降、子女數變少，家庭規模縮

小，因而支持與資源系統益顯不足。臺

北縣民國 93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1,045（即每一千位育齡婦女生育數為

1,045 人），較民國 91 年減少 200，較民

國 88 年時減少 300。近年來臺北縣育齡

婦女總生育率，除民國 89 年（適逢千禧

年及生肖龍年）外，呈現急速下降趨

勢。 

七、老年人口增加 
在人口老化方面，臺北縣 65 歲以上

老年人口占全縣人口的比例從民國 80 年

的 5.07%（157,692 人），爬升到民國 85
年的 6.04%（202,584 人），再增加到民國

93 年的 6.87%（254,408 人），可以發現

有遞增的趨勢；另從老化指數來看，臺

北縣老化指數從民國 80 年 17.82%增加為

民國 93 年 36.08%，臺北縣人口老化情形

越來越明顯。在幼年人口逐年降低的情

形下，未來可以預期臺北縣老化情形勢

必更為嚴重，在這種情形下，老年人口

之照顧及扶養負擔將更為沈重，長期照

護需求更為殷切。尤其國人平均壽命延

長導致老人獨居比例增高，臺北縣民國

93 年 12 月底列冊需關懷的獨居老人共

1,564 人，安養護機構與老人住宅需求日

增。 

八、身心障礙人口增加 
臺北縣截至民國 93 年 12 月底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者，計 105,857 人，占全縣

總人數比率為 2.9%，較民國 92 年底增加

8,692 人，各類別中以肢體障礙者占

39.04%為最多（41,325 人），其次為聽覺

機能障礙者占 11.56%（12,237 人），多重

障礙者占 10.30%居第三（11,175 人），慢

性精神疾病病患則居第四（10,899 人）；

而隨著社會競爭的不斷加劇，以及家庭

結構和生活環境等因素的變化，國人精

神上面臨更大更多的壓力，導致各種心

理刺激因素急劇增加，精神衛生問題日

益突出。民國 93 年臺北縣精神疾病管理

個案數計 12,670 人，較民國 92 年之

8,908 人，增加 3,762 人，較民國 90 年

7,747 人，增加 4,923 人，顯見精神疾病

個案在臺北縣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九、原住民人口微增 
民國 90 年底，設籍在臺北縣的原住

民，共計有 32,752 人，民國 93 年時已達

38,152 人，大體上呈現正成長；從族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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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以阿美族 19,181 人（占 50.3%）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泰雅族的 4,499 人

（11.8%）；以居住地區來看，烏來鄉為

山地原住民人數聚集最多之處，有 2,205
人，而其他臺北縣原住民絕大多數為從

原鄉移民之人口，又以樹林鎮、土城

市、新莊市、汐止市等地區為最集中之

地，且許多原住民在都市邊緣及河川

地，覓地搭建棲身之所，包括汐止花東

新村、新店小碧潭、三鶯大橋下……

等，形成一些聚居型態的「都市部落」，

原住民的都市移民及其社區的形成與生

活問題，已成為不可忽視的一環，如何

協助其適應都會社會生活，以滿足心

理、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層面的

需求，實為當務之急。 

十、外籍配偶的移入 
家庭成員不論種族國籍身分為何，

都應被尊重與公平對待，民國 76 年解除

外資管制條例通過，臺灣資本家大舉南

進到東南亞各國投資，資本外移的現象

伴隨著「外籍配偶」的引進，在此一浪

潮之下，臺北縣的「外籍配偶」人數亦

日趨攀升，臺北縣截至民國 93 年底，持

有效外僑居留證之外籍配偶人數有

13,804 人，其中以越南所占人數最多，

有 9,233 人，其次為泰國 1,676 人及印尼

1,656 人，其他有 1,239 人，整體而言約

占全縣總人口 0.34%，據此外籍配偶家庭

已逐步形成本縣另一新興福利人口群。

在臺灣的外籍配偶，易因婚姻感情基礎

薄弱、家庭經濟弱勢、社會支持網絡薄

弱及家庭地位低落等因素，可能衍生各

種問題，如生活適應不良、生育及優生

保健問題、子女教養、家庭暴力等問

題。此外根據教育部民國 92 年底調查報

告，外籍配偶子女目前就讀於國小的總

人數約有 26,000 人，其中臺北縣約 4,100
多人，外籍配偶的子女亦可能面臨語言

學習困擾、學校學習障礙、教育環境隔

閡、文化差異適應及家庭生活壓力所引

起的生活適應問題，亟需提供關懷與協

助。 
綜合上述分析，臺北縣的家庭不只

在家庭結構上有了明顯的變遷，在家庭

關係上也有重大的改變，許多家庭亦產

生照顧負荷沈重的情形，而這些改變已

經或者即將影響臺北縣民的生活品質，

主要的變遷情形包括以下三方面： 
人口與家庭結構的變遷。  

小家庭增加。  
離婚率升高。  
單親家庭增加。  
幼齡人口減少、老年人口增加。  

家庭關係的變遷。  
老人獨居的比例持續上升。  
婚姻暴力增加。  
兒童、少年虐待增加。  
外籍配偶人數增加。  

家庭照顧負荷沈重。  
身障家庭增加。  
精神疾病家庭增加。  
失能老人家庭增加。  

伴隨臺北縣家庭轉變到小型、多

元、脆弱及功能萎縮的趨勢，也產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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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需扶助及關懷的家庭，進一步來看，

由家庭功能衰退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如

暴力、虐待、貧窮、犯罪等問題未來將

只增不減，而家庭結構、功能或型態的

各種變動，都將對依附於家庭當中的兒

童、老人、婦女、乃至成年男性產生巨

大的影響；同時，因之而來的種種社會

問題也必然會耗費大量的社會成本，衍

生出更多的社會問題。因此臺北縣政府

體認需針對上述亟需關懷與協助的家

庭，整合社政、勞政、教育、衛生、民

政、戶政、警政等單位資源，主動提供

相關服務，因此研擬「新北縣 好家園

－臺北縣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方案」。 

參、「新北縣 好家園－臺北縣 
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方案」 

之辦理內容及特色 

本方案於前期規劃階段（自民國 93
年 8 月 10 日至民國 94 年 1 月底止），由

副縣長親自主持相關會議，並將本方案

訂為本府重要施政計畫，自 93 年 8 月 10
日起，共計辦理 6 次跨局室會議擬訂方

案（註 1），建立緊密橫向聯繫機制，期

能為家庭功能打下基礎，並藉由跨局室

服務資源整合，俾利提供完整的服務，

此外本方案聘請臺灣大學林萬億教授擔

任指導顧問，就方案目標、執行策略及

工作項目進行指導，並針對方案推動過

程所遭遇窒礙難行之處，提供具體寶貴

之有效建議作法。整體方案自 94 年 2 月

正式實施，茲將方案目標、原則及實施

策略說明如下： 

一、方案目標 
 保障家庭經濟安全。 
 促進家庭成員身心健康發展。 
 保障家庭成員人身安全，促進家

庭關係和諧。 
 支持家庭照顧能力，提升家庭成

員互助功能。 
 協助家庭累積人力資本，提升家

庭成員人力品質 
 協助家庭心理適應及社區適應。 
 促進家庭社會參與，增進社會包

容。 

二、原 則 
 肯定家庭的重要性及功能。 
 兼顧預防、救援保護及復健發

展。 
 以家庭整體為服務對象，提供以

家庭為中心之協助。 
 顧及家庭成員個別需求，公平照

顧家庭成員的福祉。 
 尊重多元的家庭型態。 

三、 實施策略及工作項目 
詳見圖一：新北縣 好家園－臺北

縣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方案實施架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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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特色 
從從從 目標來看 

家庭的功能不是任何社會上正式或

非正式機構可取代的，即使部分失功能

的家庭，大多數人仍然努力維持著，本

方案目標在於落實中央「家庭政策」的

理念與原則，前瞻性地正視社會環境變

遷對家庭的衝擊與影響，並積極支持家

庭發展功能，從保障經濟安全、促進家

庭關係、分擔照顧責任、保護家庭成

員……等多面向多管齊下，目的是為支

持各種不同型態的家庭皆能穩定地發揮

功能，故本方案眼光遠大，並非僅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非僅破門去搶救被標籤

的危機家庭，不只想殘補式減少全家燒

炭自殺、兒童虐待等案件的發生，而是

希望能整合及開拓資源，讓支持家庭穩

定發展的資源皆能進到家庭內，因此著

重從預防、到立即性的介入援助、到協

助家庭復建及發展，期以支持各種家庭

能適應大環境的變遷，使家庭中的成員

皆能得到保障。 
從從從從從來看  

本方案規劃之初，由副縣長召集相

關局室共同研擬，有效整合各局室資源

共同投入；正式實施 3 個月後，思考從

以往『補破網』概念進一步發展成『織

新網』，跨局室會議決議由方案關係密切

之社會局、衛生局、勞工局、教育局、

警察局、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心理

衛生中心、就業服務中心、家庭教育中

心及少年輔導委員會等單位相關成員組

成「工作小組」，每 2 個月定期召開會

議，共同討論推行方案過程所遭遇之困

難及思考解決之道【詳見圖二：臺北縣

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方案工作分工

圖】。 

 

勞工局 

就業服務中心： 

防止長期失業 

衛生局、 

心理衛生中心： 

心理衛生推廣 

自殺防治 

社會局、 

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方案主責 

高風險家庭通報處遇 

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建立健康的家庭觀 

警察局、 

少年輔導委員會： 

少年問題處遇 

 

圖二 臺北縣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工作小組任務分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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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重視進而組成工作小組，整合

各局室的方案、專長及資源，建構出合

作及完整的服務輸送網絡，一方面可避

免服務重疊、使資源發揮最大效能，另

方面如此方能整體回應家庭在就業、教

育、照顧等方面多重需求。 
從從從從從來看  

在通報轉介方面，為配合中央「高

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計畫」，加強鼓勵

通報求助、促進轉介及服務機制的暢

通，單一問題通報由社會局、衛生局、

勞工局依業務建置受案窗口，多重問題

通報由社會局主責，依問題類型再整合

相關單位資源共同處遇，另各局室均有

專人負責相關工作，且轉介結果均被告

知，亦需於 7 個工作天內將處理情形回

覆通報人。 
在回饋機制方面，除利用每 3 個月

召開之「跨局室會議」及每 2 個月召開

之「工作小組會議」反應問題與共同討

論外，在執行方案過程中，發現窒礙難

行之處，相關單位立即回饋，並尋求具

體解決之道。 
在追蹤管考方面，本府定期每季召

開會議，各相關局室需於每年 1、4、7、
10 月 10 日前，將上一季執行情形及辦理

成效送本府社會局彙整，另社會局刻正

規劃社會行政資訊系統，預計於民國 95
年 6 月完成，屆時可搭配電腦作業連

線，並與追蹤管考成為一系統，以確實

掌握方案辦理情形。 

肆、方案執行過程及遭遇困境 

方案中一切的工作設計都必須與服

務對象以及其所需要在生活上所做的改

變有關，因此必須對社會問題及服務方

案有相當的瞭解，而這般的理解不但必

須挑戰舊有的假定，同時也必須運用新

的方法，以便在提供服務之際，不斷學

習和追求成長（高迪理譯，1999），由於

社會環境不斷在變，方案亦必須透過定

期的考核，檢視方案各面向的執行過

程，以確保方案達成其目標，執行過程

的檢視則包括服務輸送、危機處理、成

本控制、激勵團隊及錯誤修正等重要的

任務（張英陣，2002），以決定未來方案

持續的成效性及相關性，茲將「新北縣  
好家園－臺北縣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

方案」的執行過程及所遭遇困境說明如

下： 

一、方案執行過程 
從從方方方方  

94 年 2 月方案正式實施後，積極針

對村里長、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幹部、

婦女會、公共衛生護士、教保人員、保

母、志工、村里幹事、學校主任及老師

加強宣導，亦於各區域社會福利聯繫會

報宣導本方案，迄民國 95 年 3 月底止，

總計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84 場次，宣導人

次計 17,475 人次，此外亦辦理 3 場記者

會、主動發布新聞稿，並積極於各有線

電視台及「秀北縣月刊」加強宣導。 
相相相相相相方方  

本方案於前期規劃階段，自民國 93
年 8 月 10 日至 94 年 1 月底止，即由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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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召集各局室，辦理跨局室會議計 3
場；自 94 年 2 月正式實施至民國 94 年 9
月底，計辦理跨局室會議 3 場；民國 94
年 5 月成立「工作小組」迄今，計辦理

工作討論會 4 場，藉由上述相關會議的

辦理，俾以建立緊密完整的橫向聯繫機

制，並藉由共同討論與研商，以有效掌

握需關懷與協助家庭現況，適時主動提

供各項服務與協助。 
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 通報及

處遇」相相方方 
配合內政部兒童局所函頒之「高風

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至民國

95 年 3 月中旬，接獲「高風險家庭評估

表通報單」通報案件共計 448 件，個案

來源以警政單位最多，其次為教育單

位、再其次為衛生單位、一般民眾及民

間社福團體。進一步分析，單一問題占

60%有 269 件，其中以【婚姻關係紊亂或

家庭衝突】類型 148 件最多；多重問題

有 179 件，179 案中皆有「家庭成員關係

紊亂或家庭衝突」之情形。後續處遇情

形則分為四部分： 轉介相關單位，由

相關單位（包含衛生單位、勞政單位及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等）處理有

250 件（註 2）； 社會局社福中心開案

處理有 136 件； 各單位開案處理，亦

轉介相關單位共同處理有 18 件； 未符

合開案標準，亦無須轉介相關單位有 45
件。 

配「「「配配配配配相「「方從

從計畫」相相方方 
臺北縣政府結合臺灣心理衛生社會

工作學會，申請內政部兒童局補助辦理

「臺北縣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計畫」，計

畫精神在建立高風險家庭的社區處遇模

式，就近提供預防性及以家庭為單位的

專業處遇服務，作為臺北縣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可以運用的資源之一。本計畫自

民國 94 年 4 月開始辦理至民國 94 年 12
月底止，共計開案 74 案，問題類型以親

子關係問題（25.9%）為最高，其次為兒

童青少年發展問題（占 19.4%），再其次

為家庭關係問題（占 15.1%），針對開案

的 74 案，主要提供個案諮商、心理治療

等服務，總計會談 739 次，平均一個個

案會談將近 10 次；另辦理個案研討會 24
場次、擴大業務聯繫會報 4 場次及親職

講座 1 場次。民國 95 年則結合「臺北縣

心理師公會」，賡續辦理「臺北縣高風險

家庭關懷輔導實施計畫」相關工作。 

二、實施過程遭遇之困境 
配配配配配配「「「」「「「「

配處 
為配合中央政策，依據內政部民國

93 年 11 月所函頒之「高風險家庭關懷輔

導處遇實施計畫」中所訂定之「高風險

家庭評估表」，發現有 婚姻關係紊亂或

家庭衝突：家中成人時常劇烈衝突、互

毆、揚言報復、無婚姻關係且頻換同居

人等； 兒童乏人照顧或有養育疏忽之

情形； 家中成人罹患精神疾病，或酒

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上述 3
種情形其中一項以上者，請轉介社政單

位，惟在實務工作時，遭遇到以下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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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 高風險通報設計上「疊床架

屋」，與既有家庭暴力通報重疊，本府在

實務運作上常遭遇到「同一案子重覆通

報不同單位」之情形，由於家中成人互

毆或劇烈衝突等情形實已涉及家庭暴力

範疇，應由 113 或家庭暴力防治單位立即

處理； 家 中成人罹患精神疾病，或酒

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往往超

過社會局社工員所能處理範疇，此部分

應由衛生單位人員共同協處，本府透過

工作小組的組成，藉由社會局與衛生局

間的轉介合作，共同針對此區塊提供協

助。 
人人人人  

本府社會局已於民國 93 年底完成

「社會福利 四通八達」之全縣 8 個區

域社會福利中心之設置計畫，區域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員為第一線服務人

員，社會局積極規劃「新北縣 好家園

－臺北縣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方案」，

原計畫結合民間專業團體，申請內政部

補助 8 位社工人力，配置各區域社會福

利服務中心專責辦理方案相關工作，惟

內政部兒童局民國 94 年僅補助 2 名人

力，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影響方案的

辦理成效。 
結配結結結結結結配結結  

本縣地廣人稠，人口數及個案量眾

多，洽詢許多民間專業團體，皆表示本

縣個案量大，無意願辦理，經社會局內

部討論，社工員針對「精神疾病」及

「自殺」類型個案較難處理，因此民國

94 年結合「臺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

會」，申請內政部兒童局補助辦理「臺北

縣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計畫」，針對經區

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評估需心理諮商及

輔導之個案，轉介臺灣心理衛生社會工

作學會專業心理師及諮商師進行後續處

遇，本計畫辦理至民國 94 年 12 月底

止。經檢討，本計畫提供之服務優點主

要包括服務到家、化整為零的服務提

供、資源的連結……等方面，然在辦理

過程中，亦發現行政面的執行與配合不

足、對諮商成效的認知與期待有落

差……等困境，且對於問題複雜及多元

的高風險家庭，短期處遇的助益可能有

限。 
針對方案推行過程遭遇之困境，必

須思考有效之途徑以解決，我們解決困

境的作法包括： 針對「高風險家庭評

估表」窒礙難行之處，內政部兒童局 94
年 7 月已針對評估表之中之指標進行修

正，釐清「高風險家庭」及「家庭暴

力」之分野，指標的修正有助減少重覆

通報的情形； 針對家中成人罹患精神

疾病，或酒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

就醫的部分，本府透過工作小組的組

成，藉由社會局與衛生局間的轉介合

作，共同針對此區塊提供協助： 針對

人力不足部分，本府首長十分重視「支

持家庭功能發展」的業務，將「支持家

庭功能發展」列為縣政內涵主要工作之

一，願意投資人力及資源以提供家庭成

員相關福利服務，業已於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增加 6 位正式專業社工人

力以辦理方案相關工作； 針對結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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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專業團體之困境，由於許多家庭問題

複雜，非僅以心理治療方式即可完全處

理，除心理治療外，仍須相關服務措施

介入，始能相輔相成，本府則將賡續積

極結合相關專業團體，共同投入辦理

「臺北縣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計畫」相

關工作，持續建立家庭服務網絡。 

伍、方案內部評估與未來努力方向 

「新北縣 好家園－臺北縣支持家

庭功能發展實施方案」正式實施迄今已

達 1 年 2 個月，綜合各相關辦理單位之

內部評估，且經由工作小組焦點團體會

議之討論，均相當肯定方案之辦理成

效，包括 預防、介入、復原與重建策

略的運用，可以支持各種家庭能適應大

環境的變遷並發展應有之功能； 首長

支持進而組成工作小組，可以建構出合

作及緊密的橫向聯繫機制； 高風險家

庭篩檢通報轉介處遇流程的建立可以提

供民眾求助通報管道； 回 饋機制的建

立可以使各單位在執行方案過程中發現

窒礙難行之處立即反應，並共同尋求具

體解決之道……等。而工作小組成員一

致認為方案最大的成效在於有效整合社

政單位、衛生單位、教育單位、勞政單

位及警政單位等相關局室的資源，共同

針對家庭之需求，提供相關的服務。惟

為方案之持續發展，仍有許多面向值得

討論，以下提出我們的思考及未來努力

方向： 

一、方案目標達成面 
本方案規劃之起始點，係基於「支

持家庭」的理念，也尊重不同的家庭形

式，當家庭面對單一問題或需求時，比

較有解決單一問題的能力，當家庭面臨

多元及複雜的嚴重問題時，往往無力解

決，因此政府部門必需承擔責任，積極

支持家庭增強功能，協助家庭解決其所

面臨的危機，而本方案民國 94 年 2 月

正式推行迄今，其立足點及理想至今不

變，亦與中央積極推動之「家庭政策」

目標相符，故以「支持家庭」作為本方

案之宗旨深具前瞻性、延續性及回應社

會變遷對家庭產生影響之價值。惟落實

到方案之執行面時，因方案目標涵蓋層

面頗寬，辦理現況大多由各局室認知實

施，為確實掌握方案實施的成效及品

質，未來擬統一規劃更具體的方案執行

目標及擬訂各目標之達成優先順序，以

使各辦理單位明確認知本方案的細部操

作目標，如此將有助於在方案執行時緊

扣優先目標，並有利於方案成效評估與

服務品質的掌控，未來亦將發展具體之

評估指標或更完整之方案評估架構，做

為本方案持續進行評估之基礎。 

二、方案實施策略面 
本方案採取策略為「三階段」作

法，從預防、介入進而進行復原與重

建，過程環環相扣，不適宜做切割。我

們檢視本方案「預防」、「介入」、「復原

與重建」的實施策略後，發現在預防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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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方面可著力更多，我們認為應提供低

收入戶、單親、身心障礙者、外籍配偶

等服務對象必要的關懷及諮詢，因此預

防家庭問題的發生為現階段重要工作，

然而現行進入社區進行預防性方案的團

體及人員卻相對不足，將來如何結合資

源、投入人力開發此一區塊實為方案未

來發展重要議題；此外各種家庭型態都

不同，要保障兒童、少年的最佳利益，

勢必要對其父母及主要照顧者進行計畫

性之親職教育，以提供這些家庭部分資

源，幫助家庭維繫，保障兒童、少年之

權益，因此「親職教育」也是未來應投

入的重點工作。 

三、方案辦理人力面 
在推行本方案過程中，亦遭遇社會

工作人力不足的問題，也因而使得社會

工作人員無法充分發揮直接服務之角色

功能，進而使得方案之推動面臨挑戰與

考驗。張紉、林萬億、王永慈（2003）
研究指出，若比照香港服務對象社會工

作人力，以家庭為對象的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可依 5 萬人口 1 社工的規模來聘

任，以臺北縣來看，全縣人口 374 萬，

應有 75 位家庭服務社會工作者，我們

期待本府各區域福利服務中心先由 1 人

專責辦理本方案相關業務，先補充以社

區為基礎的社會服務工作人力，逐步結

合民間團體社工人力及向機構延伸，之

後再向相鄰專業結盟，如心理師、輔導

教師、精神科醫師、護理師等，期望建

構出完整的家庭福利服務網。 

四、工作小組組成面 
本方案工作小組自民國 94 年 5 月

正式成立後，定期開會討論，在執行方

案過程中，如果發現窒礙難行之處，亦

立即進行回饋，以尋求具體解決之道，

此部分橫向聯繫機制十分密切，而藉由

焦點團體討論會的討論過程，我們期望

家庭教育中心及心理衛生中心積極發揮

功能，家庭教育中心應加強教育功能，

課程內容及設計應切合需要，不限於在

校對學生實施，而應擴大教育對象，由

教育局整合各單位對社區民眾實施家庭

教育，另期望心理衛生中心突破設置於

縣立醫院之障礙，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

心理衛生服務系統，以進一步落實精神

疾病及自殺防治相關工作，此外，臺北

縣少年輔導委員會部分如何進一步發揮

功能仍待思考。 

五、社會資源整合面 
本府期望保障民眾基本生存、健康

之各項福利，本方案實施迄今，大多著

重於整合本府各局室資源，在未來將積

極引進民間資源補充公部門之不足，尤

其是心理諮商輔導協助部分，除了精神

科醫院中的心理師或諮商師提供治療與

處遇外，如何結合類似「基督教家庭協

談中心」等資源於社區中辦理相關服務

方案為未來重點工作，我們期望與民間

團體協力合作，以公私伙伴關係提供完

整良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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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近來兒童虐待、攜子自殺事件頻

傳，95 年 4 月中央宣示將動用約 5 億 4
千萬元的第二預備金，針對兒童虐及兒

童少年生命遭受威脅的高風險家庭，三

管齊下，全面遏阻因經濟困窘而導致的

兒虐或自殺事件再發生，三大措施包

括： 發放兒少「緊急生活扶助金」， 每

名兒童每月發放 3,000 元，時間 6 個月，

最長可延長至 1 年； 協助地方增聘社

工人員； 擴大補助民間團體介入照

顧。 
我們認為單憑每月 3,000 元的補助似

乎並不易解決家中成員關係紊亂、家庭

衝突、家中成員罹患精神疾病或藥癮酒

癮等家庭所遭遇的複雜問題，也不是單

靠單一措施或單一機構就能搶救高風險

家庭，要解決高風險家庭所面臨的問

題，建議中央應回歸「家庭政策」此一

全國性政策的目標與理念，整合各部門

的資源，制定相關配套措施，從預防

面、介入面、復原重建面提出因應之

道，並尋求社會大眾的廣泛支持。此外

我們認為「家庭政策」及「新北縣  好
家園－臺北縣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方

案」是要去服務「多數有需求」的家庭

而非單指「少數有問題」家庭，才能挹

注更多資源去支持家庭功能發展，這部

分也需要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政

府到社區一貫的共識與支持。 
至於實施步驟及策略要如何進行

呢？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執行經驗與省

思，與各縣市政府分享： 

一、首先確認家庭的重要性 
不論那一類型家庭，相關各局室應

支持家庭，加強協助家庭成員，使其在

履行家庭角色及實施家庭功能時，減少

可能產生的障礙，進而使家庭自立與自

助。 

二、擬定整合性的實施架構與配套措施 
在實施上，不應停留在只做點而未

達到面的個別治標服務領域，相關單位

應共同擬定整合性的方案架構及配套措

施。 

三、尋求首長的支持 
首長的重視與支持可以有效整合各

局室資源共同投入，建構出合作及完整

的服務輸送網絡，且首長若將支持家庭

功能發展視為重點工作，檢討人力時亦

會予以配置適當員額。 

四、建立高風險家庭通報窗口 
依問題類型建立通報窗口，並整合

相關單位資源共同處理，避免三不管地

帶，且轉介結果及處理情形均需告知通

報人。 

五、組成工作小組 
由關係最密切的局室成員共同組

成，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反應問

題與共同討論，執行方案過程若發現窒

礙難行之處，需立即回饋，由工作小組

成員集思廣益，共同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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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置高風險家庭資料庫 
運用資料庫建立支持家庭功能防治

網絡的知識管理平台，除可透過電腦化

過程提供及時性的查詢，瞭解被通報高

風險家庭處理情形，亦可與追蹤管考成

一系統，以確實掌握方案辦理情形，統

計分析之資料亦可作為決策及規劃相關

配套措施之重要參考。 
就臺北縣政府執行本方案的經驗而

言，未來將強化資源整合的平台角色以

及連結更多資源共同參與，積極紮實地

建構家庭服務網，重點工作在於積極促

成公部門與及民間部門的合作，把既有

的政府及民間服務組織起來、納入家庭

服務網絡之中，避免各行其事，另將積

極開發資源去補足既有服務中缺乏的區

塊；我們亦進一步思考整合社政、勞

政、民政、衛政等單位資源，集中辦

公，避免有需求之家庭成員往來奔波，

造成服務的不連續性及中斷，且可依家

庭成員的不同需求提供津貼補助、托

兒、教育、訓練及支持性服務等相關家

庭福利服務。我們認為唯有針對家庭整

體性、全面性的福利工作，建構出完整

的家庭服務網絡，才能預防各種社會問

題發生。 
面對不斷變動的大環境，家庭功能

有弱化的趨勢，如何以公私協力的方式

支持家庭發展功能，是臺北縣政府努力

的方向，「新北縣 好家園－臺北縣支

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方案」仍有許多努

力與成長的空間，我們提出此一臺北縣

政府各單位共同思索的方案與各相關單

位相互激盪，期待能有更多的回應與討

論，我們真切期望藉由「新北縣 好家

園－臺北縣支持家庭功能發展實施方

案」的實施，能夠支持家庭發展功能，

讓「家」成為充滿愛、安全、歡笑的避

風港。（本方案感謝臺灣大學林萬億教

授在方案規劃及執行過程之指導，也謝

謝所有縣府工作小組同仁的積極配合） 
（本文作者：楊素端現為臺北縣政府社

會局局長；詹玉蓉現為該局副局長；

黃逢明現為該局視導） 

註 釋 

註 1： 相關單位包括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勞工局、民政局、工務局、原民局、警

察局、新聞局、財政局及交通局等 11 個局室。 
註 2： 轉介相關單位之案件部分主要轉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由於原「高

風險家庭評估表」所指「婚姻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執、互

毆、揚言報復、無婚姻關係或頻換同居人等」在實務工作上上部分即為「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所處理之案件；而 94 年 7 月內政部兒童局已針對此項評

估指標進行修正，以釐清「高風險家庭個案」與「家庭暴力個案」之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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